
阿右政办发〔2023〕44 号

阿拉善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修订印发《阿拉善右旗集中治理国有
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

化解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苏木（镇）人民政府，有关部门：

为更好适应当前工作需要和政策要求，现对《阿拉善右旗

集中治理国有土地上房屋权属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方案

（试行）》进行修订，现将修订后的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工作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阿拉善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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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拉善右旗集中治理国有土地上房屋权属
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方案（试行）

近年来，我旗有相当数量的居民小区和群众住房以及商业

服务用房因建（购）房手续不全、职能部门管理不到位、开发

建设单位违规等原因，致使无法进行房屋权属登记，为有效解

决群众“办证难”问题，按照“尊重历史、兼顾现实”和“规

费征缴与办证分离”的原则，对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开工建设

项目遗留问题进行解决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国土资源部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衔接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7〕108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结合

我旗实际情况，修订如下方案：

一、首次产权登记主体的确定。开发建设单位存在的，由

开发建设单位提出申请办理不动产首次登记后，再给各业主办

理转移登记手续。

对开发建设单位已经不存在的，或开发建设单位虽存在，

但无法履行首次登记义务的项目，相关苏木镇指定房屋所在社

区代为履行不动产首次登记申请人义务，不动产登记中心按照

不动产登记有关程序进行公告，无异议后办理首次登记。

二、土地处理意见。根据项目批准、备案的手续，由自

然资源部门依据国有土地出让、划拨的有关规定，与开发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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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或《划拨决定书》。

对于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，无土地登记或审批档

案的，由原建设单位出具经旗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

文件或证明；原单位已不存在的，由其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关

证明，按照“地随房走”的原则，在不违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的前提下，类似项目在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时，土地

使用权类型按划拨确认。

对于集资等方式建设的商业用房和机关事业单位所建办公

楼中配建的商业用房，无土地登记或审批档案的，由原建设单

位出具经旗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文件或证明；原单

位已不存在的，由其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相关证明，按照“地随

房走”的原则，在不违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前提下，由自然

资源部门与业主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在登

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息时，土地使用权类型按出让确认。

划拨土地上的保障性住房五年内不得上市交易，自签订

购房合同之日起（以缴款凭证为准），满五年后上市交易的

需补缴土地出让金，补缴按照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建设部《关

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补交土地出让金和收

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（财综字〔1999〕113 号）和国土资源

部《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中有关土地问

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用发〔1999〕31 号）文件，测算补缴的土

地出让金。补缴出让金测算公式：补交土地出让金价款（元）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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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房屋分摊土地面积（平方米）×交易房屋所在区域土地基

准地价（元／平方米）×10%×年期修正系数。土地使用期限调

整为 70 年，土地使用年限起始期为该宗地内第一套房屋上市交

易之日起计算，其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变更为出让。划拨土地

上的其他住宅交易参照按此条款执行。

未满五年的保障性住房，房屋所有权人为办理房屋抵押贷

款进行抵押登记时，由房屋所有权人按此条款缴纳土地出让金，

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变更为出让。

划拨土地上所建除住宅以外的其他类型房屋上市交易时，

由自然资源部门与房屋购买人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合同》，按交易时点的评估地价收缴土地出让金。

三、规划处理意见。对列入集中治理范围的项目，经旗

规划主管部门实地复核后认定不违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，

按现状用途出具规划审查意见，不动产登记部门据此办理房

屋产权手续。同时，规划主管部门依据建设单位申请补办有

关规划审批手续。其中，涉及超容积率的，规划主管部门按

照规定程序审批后，重新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或《补充合同》，即可办理规划许可和规划验收手续。

四、竣工验收备案处理意见。对于建设部门未实施监管

或质量、安全资料不齐全的项目，开发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

的第三方房屋检测鉴定机构对房屋结构安全和主要功能进行

鉴定，经鉴定房屋结构安全、主要功能完备的，不动产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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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先行办理房屋产权登记。开发建设单位不存在的由项目

业主委托进行鉴定，鉴定费用由项目业主承担。

五、规费处理意见。按照“费证分离”的原则，房屋交

易和不动产登记部门先行为业主办理产权登记。开发建设单

位欠缴规费，由各执收部门负责收缴，项目相关主管部门和

司法机关全力配合，避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。

六、行政处罚处理意见。涉及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处罚

的，经济适用房、回迁安置房、商品房等住房应当按规定执

行处罚。确有困难需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，经企业申请

和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可签订协议缓缴或者分期缴纳。

七、完税问题处理意见。对开发建设单位已缴纳销售环节

税费的房屋，但无法开具发票的，办证所需的购房发票可由开

发建设单位出具的购房款收据代替，由税务机关根据企业缴纳

税费信息，结合购房合同，给购房人开具契税完税凭证，购房

人凭契税完税凭证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对开发建设单位未缴纳销售环节税费的房屋，税务机关不

予开具契税完税凭证，不动产登记部门不得受理不动产登记。

八、不动产登记处理意见。不动产登记部门依据开发建

设单位申请和自然资源、城管执法、建设、房管等部门先行

办理产权登记意见及上述土地、规划、竣工验收备案有关意

见办理产权登记。开发建设单位不存在的，由项目业主联合

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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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分别办理土地、房屋登记手续，房屋发生转让并由买

卖双方当事人按规定申请办理了转移登记，但未及时申请办理

土地变更登记，造成房地权利人不一致，现房屋权利人申请房

地一体登记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核实有关情况，尊重房屋交

易事实，按有关规定将两证收回，由双方当事人签署知悉该情

况的具结书后，予以登记。如因原权利人下落不明等原因确实

无法提供原土地使用证的，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公告原土地使用

证作废，公告期满无异议后，再办理房地统一登记手续。

九、违规开发企业处理意见。对于拖延办理相关手续，

恶意拖欠相关规费的开发建设单位列入失信黑名单，并通过

相应媒体向社会公开曝光，限制其在阿拉善右旗范围内从事开

发建设经营活动。涉嫌违法的，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十、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如我旗已有规定与本方案

不一致的，按本方案执行。

阿拉善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

